关于《南京江北新区促进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编制说明
宣传和统战部
（2026年5月14日）
为加快落实《南京江北新区关于加快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培育和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以文旅繁荣赋能新区高质量发展，宣传和统战部牵头编制形成《南京江北新区促进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措施》），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1、 出台《措施》的背景情况
一是紧扣上级部署要求。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严格对标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紧密围绕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南京江北新区关于加快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工作要求，通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推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为新区文旅繁荣发展注入新动能、激发新活力。
二是立足新区发展定位。紧扣“现代、国际、精致、活力、生态”江北新主城建设目标，聚焦数字视听、演艺赛事、游戏动漫等重点发展方向，坚持创新驱动、市场导向，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引导、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中的统筹协调作用，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塑亮点，构建布局合理、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生态优良的文体旅产业发展体系。
三是借鉴先进地区经验。2024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苏州等城市纷纷出台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相关扶持政策，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宣传和统战部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各先进城市政策经验，重点借鉴其在新兴业态扶持、演艺赛事激励等方面的成熟做法，详细分析各城市在奖励系数设定、政策覆盖范围、资金兑现方式等方面的设计逻辑与实施成效，结合江北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财政实际，编制形成《措施》草案，确保政策既贴合新区实际，又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2、 起草过程
宣传和统战部严格按照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工作部署，对照《南京江北新区关于加快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牵头负责本政策措施的编制工作。编制过程中，坚持开门纳谏、科学民主，通过专家论证、召开专题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深入企业实地调研、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新区各部局、街道、园区及文体旅领域企业、社会组织的意见建议。期间共收到反馈意见13条，相关合理建议均已吸收采纳。同时，将《措施》报经政法工作部合法性审查、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政策编制工作，专题听取进展汇报并作出具体指导。结合第三方法务合规审核意见和各方反馈意见，先后进行多轮修改完善，部主要领导牵头开展多轮专题研究审议，并经部务会研究通过后，最终形成本《措施》（征求意见稿），切实保障政策合法合规、务实管用、切实可行。
三、经费来源
体育产业相关项目奖补资金从体彩公益金中列支，主要用于推进户外运动项目及设施建设、激励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助力电竞俱乐部发展壮大；其他文体旅相关项目奖补资金，按照江北新区财政分成体制兑现，由区级财政与街道（平台）按规定比例统筹兑付，保障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2026年区级层面已安排专项资金预算340万元（不含体彩公益金）。
四、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在江北新区依法经营，具有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财务信用记录，从事文体旅相关经营活动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区级国有独资及控股企业，以及其他纳入区级财政预算保障的单位，不适用本政策。

（二）具体举措
突出文旅繁荣助力高质量发展，推出9项举措，奖优、扶强、提质、增效。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4]1. 强化优质项目培育。鼓励企业聚焦AIGC等前沿领域开展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建立项目申报评审制度，根据技术创新性、场景落地成效、人才团队实力、行业示范价值维度，分档次给予项目主体最高200万元奖补。奖补资金实行分期拨付，项目当年申报评审通过后兑现60%，次年绩效评估合格的，再兑付剩余40%。
2. 鼓励举办大型演艺活动。对在区内合法合规举办演唱会、音乐节等商业性演艺活动的主体，按售票规模分档给予补助：单场（站）售票不少于1.5万张的，给予最高20万元补助；单场（站）售票不少于3万张的，给予最高30万元补助。同一主办单位年度补助上限为100万元。
[bookmark: OLE_LINK1]3. 扶持原创内容创作发行。加大原创内容扶持力度，对拥有独立完整自主知识产权，且区内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的原创剧本、影视、综艺节目、游戏、动漫等作品，在作品正式上线、公映或发行后，根据发行传播情况，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同一市场主体年度奖励上限为200万元。
4. 推进户外运动项目及设施建设。鼓励围绕“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开展水上、山地、低空、房车、冰雪、骑行等户外运动项目；支持体育场馆改造升级，引导利用老旧厂房、商业综合体等存量空间建设体育设施。对此类项目，给予项目实施主体不超过其上一会计年度实际支付金融机构贷款利息总额的50%，最高200万元补助。
[bookmark: OLE_LINK3]5. 激励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在江北新区内市场化运营、合法合规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实际售票超1万人次的，按每人次10元标准给予奖励；对经国际体育组织认证、参赛国家（地区）达6个及以上的国际级赛事，实际售票超1万人次的，按每人次15元标准给予奖励。单项赛事补助上限为50万元。
6. 助力电竞俱乐部发展壮大。对常态化运营的职业电竞俱乐部给予最高30万元一次性补助，鼓励俱乐部参与全国顶级联赛、国际专业赛事，对参赛俱乐部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单个俱乐部年度奖励上限为200万元。
7. 开拓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对开展入境游业务的旅行社，年度入境过夜人天数≥1000人天的，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对等级旅游景区、研学旅行基地，年度接待入境游客人天数≥500人天的，给予最高15万元奖励。
8. 发展艺术品展示交易和版权新业态。支持搭建艺术品、版权溯源体系、在线交易平台、跨境电商平台，鼓励举办艺术品展览、直播拍卖、数字艺术品和版权交易等活动，对运营主体给予最高50万元补助。
[bookmark: _GoBack]9. 支持举办重大行业活动。对规模在100人以上，具有行业影响力的文体旅类会展、大赛、作品发布、行业培训等行业活动，按不超过活动实际发生的餐饮、场租、搭建等直接费用（不含差旅、专家补贴、人员薪酬等间接费用）的50%给予补助。同一市场主体年度补助上限为50万元。
五、实施期限
本政策计划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实施期间如遇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调整，按照上级新政策规定执行。

